烟台市职业病（烟台山）医院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程序
为规范我院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程序，保证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质量，制定本程序。
一.职业健康检查前期准备
职业健康体检科为健康检查的主检科室，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和应急健康检查，必须经本科统一安排，做好体检前的准备工作。
1.依照《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往年职业健康检查安排，确定用人单位的检查时间，原则宜早不宜迟。
2.协助用人单位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根据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的特点，指导用人单位确定年度职业健康检查对象与人数。
3.查体前用人单位应当提供劳动者职业史、既往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相应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结果。
4.依照《职业健康检查管理办法》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确定职业健康检查项目和周期；按照《鲁价格二函[2013]78号》文件精神，严格执行现行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应用人单位要求超出职业健康检查必检项目的，必须与用人单位说明，并协商同意后确定收费价格。
5.确定职业健康检查方式：用人单位组织体检人员到本院或组织到用人单位现场体检。
6.向用人单位说明体检时的注意事项：
1）体检日安排人数计划；
2）体检采血时间及是否需要空腹；
3）到用人单位现场体检时，需提供的体检用房、办公用品、水电等；
4）体检时的现场组织、秩序、工作流程；
5）用人单位是否应当在体检前将往年《职业健康检查表》交与职业健康体检科，是否须用人单位填写体检者个人基本情况资料等。
7.为保证体检质量，每查体组体检安排日工作量一般不超过120人；原则上每月安排查体工作日不超过20天，合理安排时间处理体检档案和《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报告书》的编写工作。
8.确定的体检计划，同时以书面形式向相关医技科室、车辆安排部门通报。
9.体检安排计划通报格式：
＿＿＿＿＿＿＿＿科体检安排计划
	被检单位名称
	查体时间
	总查体人数
	尘人数
	毒人数
	物理人数
	其他人数
	检查项目
	说明

	
	
	
	
	
	
	
	
	

	
	
	
	
	
	
	
	
	

	
	
	
	
	
	
	
	
	


通报科室：                          医技科室：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二.职业健康检查工作的实施
1.开展外出职业健康检查时，职业健康体检科作为主检科室，负责牵头组织，职业健康体检科主任为体检组的第一责任人，做好协调工作，医技科室做好配合；主检医师负责质量控制。
2.职业健康体检科体检医师负责填写《职业健康检查表》，确保项目齐全。体检结束后，受检人签字，用人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用人单位公章。
3.体检中，严格执行《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负责职业健康检查过程的质量控制。
4.体检中，需急报或急需进一步检查的项目，主检医师应当及时通报用人单位。
三.职业健康检查费用结算
体检结束后，职业健康体检科主任负责及时与各医技科室查对、统计体检项目及相关费用。职业健康体检科主任负责与用人单位结算体检费用。
四.职业健康检查结果汇总整理
1.职业健康体检科作为主检科室负责回收相关体检资料，各有关科室的检查报告应有专业医师签署，确保资料的可靠性。
2.各种检查报告应当在体检工作日后24小时内出具（特殊情况除外），职业健康体检科负责各种检查结果报告的整理。
3.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负责组织有关人员对检查结果做出个体评价结论并编制检查结果一览表。
4.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负责审核《职业健康检查报告》。
5.《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及相关技术报告应当在体检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特殊情况需说明。
6.《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及相关技术报告纳入微机管理，《职业健康检查报告》由职业健康检查主检医师审核后，即时打印。
7. 《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一式两份，用人单位、本机构各存档一份。
医疗机构《放射作业人员职业健康检查报告》一式三份，报卫生监督机构一份，用人单位和本机构各存档一份。
8.《职业健康检查报告》正本、应检人员一览表、《职业健康检查表》交用人单位存档。
